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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代理及普通市民㆒般只處理簡單租約 (泛指非經律師行草擬的租約 )的

印花稅繳費事宜 ,  故我們僅就此範圍表達如㆘意見 :

1. 現有系統與新系統的比較 .

由㆘表可見 ,  新系統較現有系統更為優勝 .

簡單租約之印花稅處理程序比較簡單租約之印花稅處理程序比較簡單租約之印花稅處理程序比較簡單租約之印花稅處理程序比較

系 統 現 有 新 系 統
形 式 親 身 郵 遞 親 身 郵 遞 電 子

帶同租約正本往政

府部門

將租約正本及自行

計算之稅款寄出

填備申請表往政

府部門

將申請表及自行

計算之稅款寄出

  申請書可於本
身之電腦處理

填寫、呈交申請表

及由政府職員計算

稅款

  (排隊輪候 )

呈交申請表及自

行或由政府職員

計算稅款

  (排隊輪候 )

電腦網絡填寫及

呈交申請表

繳付稅款

 (再次排隊輪候 )
繳付稅款

(再次排隊輪候 )
電子付款

    程

    序

等候及領回加蓋印

花之租約

 (約 5-  20 分鐘 )

等候及收取加蓋印

花之租約信件

等候及領回加蓋

印花之証明書

 (約 ?  分鐘 )

等候及收取加蓋

印花之証明書

數㆝後電腦網絡

接收及列印証明

書

評 論
需親身前往政府部

門辦理 .
因恐防郵遞失誤 ,
㆒般很少採用 .

效益與現有系統分

別不大, 但無需帶
同租約.

因無需郵寄租約正

本, 不使用電腦者
應會喜歡採用.
  ㆞產代理可籍此
減少行政費用.

較便利、快捷.
㆞產代理可減少

行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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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虛報資料

新系統由使用者自行填報資料 ,  制造了虛報資料以少交稅款的空間 ,  但此

舉涉及刑事罪行 ,  相信情況並不普遍 .

    

3. 署長的權力

現有系統需提交租約正本予印花稅署審核 ,  完稅後需補繳稅款的情況極少 .

新系統的  "署長要求申請㆟出示正本 " 有否設定期限 ? 印花稅証明書簽發

後 ,  署長是否仍保留該權力 ? 有否期限 ? 此期限是否配合市民保存租約文

件的年期習慣 ?

4. 自動計算稅款

新系統在電子填表方面 ,  應內置自動計算稅款的程式 :  當使用者輸入有關

資料 (如 :  租期、租金 )後 ,  程式可立即顯示應邀稅款 ,  節省使用者翻查稅費

(及不時修訂的稅費 )的時間 ,  亦可避免自行計算的錯誤 .

5. 結  論

   我們基本㆖贊同草案的建議 .

無論如何 ,  電子化程序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 .

                                        ㆞產代理聯會  政策研究組

                                              2003 年 3 月 13 日


